《深圳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政策解读

一、《规划》编制背景和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确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部署，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突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面对国家赋予深圳的新使命，深圳市急需发挥改革尖兵作用，全面推进海洋事业发展的工作部署。
过去三十多年，海洋为深圳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食物供给、空间支持、对外交通、休闲娱乐等服务支撑，但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张也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当前，陆域入海污染物约占总量的95%；西部海域长期处于劣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珊瑚礁、红树林等珍贵海洋生态资源亟待保护与修复；海洋生态环境风险剧增，海洋监测预警能力尚待提升，陆海联防联动响应机制尚未建立。
在此背景下，深圳出台《规划》，一方面是为了主动应对新形势，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从深圳发展需求出发，进一步理清深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思路，为统筹部署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奠定基础。
二、《规划》的目标指标
《规划》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未来深圳经济、社会、生态发展趋势以及区域海洋环境发展的总体形势，结合经济产业、社会人口等多重需求，提出到2020年，重点打好治污攻坚战；到2035年，在国家要求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基础上，率先实现生态文明制度的全面落实；到本世纪中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同时，结合国际经验和深圳实际，《规划》确定了海洋环境质量、入海污染物控制、海洋生态保护与管理能力建设四个方面17项量化指标，作为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考量因素。为了强调规划的严肃性和法定性，区分了约束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约束性指标将纳入政府考核要求，指导性指标将作为规划实施评估的依据。
三、《规划》在空间上如何落实
《规划》将海洋空间分为四类分区：严格保护区、环境改善区、综合协调区、重点治理区，并在分区基础上细化差异化的管理目标与要求。
严格保护区：指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等依据已有法律法规需要实施严格保护的海域，占主张海域面积的比例约14%。严格保护区是管控等级最高的区域，现状生态环境相对较好，但需要对周边陆域进行严格管控，除了对环境目标进行严格考核外，还需要有明确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目标。
环境改善区：指环境质量较好，有一定环境容量和自我修复能力，具有较高生态服务价值，关系区域生态安全的海域，管理中需兼顾海洋生态保护与环境质量提升双重目标。环境改善区是现状环境状况相对较好，生态面临一定威胁的区域，在管控要求方面，整体要求环境状况不能恶化，重点加强生态建设，提升生态功能。
综合协调区：指海洋环境质量一般，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处于临界状态，海洋资源利用的需求比较明显、区域协调难度较大的海域，以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为主要管理目标。综合协调区是生态环境状况相对较差，在管控方面应重点考虑治污等措施，且由于需要区域协调，应考虑协同治理的区域。
重点治理区：指海洋环境质量较差，海洋环境容量严重不足、污染严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处于临界及以下状态，滨海地区城市开发压力巨大，以污染治理、扭转海洋环境恶化趋势为主要管理目标的海域，主要分布在西部近岸海域，占比约12%。重点治理区是海洋生态环境最差的区域，在管控措施上，应主要从治污的角度，重磅治理，重点提升环境质量。
四、《规划》在环境方面如何实现陆海联治
《规划》按照陆海统筹、系统管理的思路。提出了从源头到末端，从海到陆、以海定陆的环境治理思路，明确了入海污染总量控制、陆域污染控制与减排、海上污染综合治理三个层面的规划策略。一是建立“海域-流域-陆域”的环境容量倒逼机制，对接海洋管理单元，划分5大流域14个陆域控制单元，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整治措施。二是实施河湾联治，加强源头减排；优化污水处理系统，削减入河污染物；加快海绵城市建设，减少面源污染等，全面削减陆域污染排海总量。三是海上污染综合治理，重点进行海水养殖、港口航运区、底泥、海漂垃圾污染的管理与防治，加强海洋工程的环境监管，严格执行海域使用证制度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针对不同用海类型，细化海上污染管理的重点区域，明确管理要点和管理重点。
五、《规划》在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方面的对策
《规划》强化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与生态修复。分别对岸线、海岛、渔业资源以及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进行空间识别，提出分阶段、差异化的保护与修复措施。在此基础上，加强海洋保护区体系建设，加强各保护区与市人居环境、城管、规划国土（海洋）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统一、及时高效的管理信息互通平台。同时，刚性与弹性相结合，探索适合深圳发展实际的海洋生态红线管理机制。对于滨海旅游的发展，采取更严格的监管，坚持保护优先，以环境容量为前提，在大、小梅沙等滨海旅游景区进行流量控制和有序引导。合理划定海上运动区域，将海洋资源利用与保护结合起来，从保护、修复与管理三个层次加强引导。
六、《规划》近期重点是什么
《规划》从源头治理、海域利用、过程监测、后期监管、灾害防治等海洋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提出6大行动24项重点工程，包括陆域污染防控行动、海洋环境清洁行动、特色生境改善行动、典型资源提升行动、亲海空间拓展行动和基础能力建设行动。
[bookmark: _GoBack]同时，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九大2020年内“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形成了《深圳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实施方案（2018-2020）》，将计划与工程落实到责任部门，并确定工作内容的具体时间要求，进一步保障《规划》的实操性与指导性。
七、《规划》与海洋功能区划的关系
目前，深圳市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正处于修编阶段，尚未完成和发布，《规划》以《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以下简称《功能区划》）为主要依据和法定基础。在对省海洋功能区划进行充分的解读分析的基础上，从管理分区和管理单元边界划定、海洋生态环境管理目标确定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衔接。
管理边界划定上，《规划》划定的四类管理分区、21个海洋管理单元边界重点以《功能区划》所确定的功能区边界为基础，陆海边界线采用最新勘测海岸线，结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具体范围，对个别功能区边界进行了局部调整。
管理目标确定上，《规划》以《功能区划》中的海洋环境保护管理要求为基础，同时考虑水质等生态环境现状，对海洋生态环境管理目标中水质管理目标进行了调整：针对西部海域，正视其现状问题的严峻性，细化减排要求、提高目标可行性，保障后续刚性指标的考核落实；针对东部海域，保护优先，严格控制污染，提升水质要求。
八、特色和亮点
确立了陆海统筹的海洋污染治理路径。《规划》打破行政管理的边界的限制，尊重陆海环境的现实联系，从海洋环境污染的现象追溯到陆域入海排污这一主因，从目标指标的确定和对策措施的提出，强化海洋管理与陆域管理两个方面，与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形成紧密对应关系，打通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从根源上强化陆源污染管控，从而保证海洋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提出适应精细化管理的整体规划框架。《规划》将目标指标、分区要求与策略行动从全海域逐层分解到21个海域管理单元，对每个地区实施针对性的指导，通过每个单元具体措施的实施，保障总体目标的实现。
以海洋思维完善全域生态空间管理制度。《规划》识别了深圳市范围内典型稀缺的海洋生态资源，提出了海洋生态红线分类管理要求，与基本生态控制线制度一并组成深圳全域生态空间管理基本制度，实现了生态资源与生态空间管理在空间上的全覆盖，提升了全市域生态空间管理的效能。
九、意义和影响
当前深圳向海发展趋势明显，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已经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规划》的出台，将有效提升海洋环境质量，促进对现有红树林、珊瑚礁等稀缺的海洋生态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同时倒逼陆域污染减排，推动陆域空间的开发利用方式转变，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是深圳深入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规划》的实施将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提升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满足人民群众亲海、近海需求。同时《规划》的实施将为海洋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氛围，提升市民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水平，从而在全社会达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共识。

